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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 5%的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唐涤飞（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唐涤飞持有公司股份 3,016,1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收到唐涤飞送达的《关于股份减持告知函》及《北京海天瑞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唐涤飞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性别：男
国籍：中国
2、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唐涤飞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8 月 22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677,0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1%。本次权益变动后，唐涤飞持有公司
股份 3,016,1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 具体权益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唐涤飞 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

2022年 11月 18日至
2023年 8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1,677,086 3.31

注：
1、 因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及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由 42,800,000 股增

加至 60,325,180 股。
2、“减持比例”以减持数量占减持时点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累计计算。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唐涤飞
合计持有股份 3,577,982 8.36 3,016,154 5.00

其中：无限售流
通股 3,577,982 8.36 3,016,154 5.00

注：
1、“持股数量（股）”以实际持股数量填列；“占总股本比例（%）”按持股数量占当时公司的

总股本计算填列。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质押、被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3、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以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相关承诺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唐涤飞减持计划中集中竞价减持部分已减持完毕，仍处于其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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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海天瑞声
股票代码：688787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唐涤飞
住所及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3 年 8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 /公司 /海天瑞声 指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唐涤飞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唐涤飞于 2022年 11月 18日至 2023年 8月 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677,086股后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5.00%的
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唐涤飞

性别 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国外永久居留权 美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

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天瑞声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唐涤飞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525,855 股， 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57%。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进行，股份合计不超过 856,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
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股份合计不超过 1,525,855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57%，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内，因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及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
由 42,800,000 股增加至 60,325,180 股。 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唐涤飞拟减持股份数量相应进行
调整。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以外，唐涤飞没有其他未完成的增持

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 12 个月内如有增持或减持计划，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唐涤飞持有公司股份为 3,577,982 股，持股比例为 8.3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2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8 月 22 日，唐涤飞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票 1,677,086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1%。 本次权益变动后，唐涤飞持有公司股票 3,016,15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股份种类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唐涤飞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2022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3年 8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58.50至 243.66 1,677,086 3.31

注：
1、 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内， 公司因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及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

司总股本由 42,800,000 股增加至 60,325,180 股。
2、“减持比例”以减持数量占减持时点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累计计算。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唐涤飞 3,577,982 8.36 3,016,154 5.00

注：“持股数量（股）”以实际持股数量填列；“占总股本比例（%）”按持股数量占当时公司的
总股本计算填列。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证券部,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唐涤飞
签署日期：2023 年 8 月 22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北京市海淀区

股票简称 海天瑞声 股票代码 68878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唐涤飞 信息披露义务
人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发行完成后)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发行完成
后)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577,982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8.36%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减少 1,677,086股
变动比例：减少 3.31%
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3,016,154股；
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5.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2022年 11月 18日至 2023年 8月 22日
方式：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唐涤飞
签署时间：2023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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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唐涤飞持

有公司股份 3,314,84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74%。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
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 年 4 月 18 日， 公司披露了《海天瑞声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1），股东唐涤飞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525,855 股， 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57%。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的，减持股份不超过 856,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减持股份不超过 1,525,8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7%。

2023 年 5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海天瑞声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比例
达到 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唐涤飞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2023 年 5 月 22 日
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28,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本次权
益变动后，唐涤飞持有公司股份 2,886,8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4%。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海天瑞声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唐涤飞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期间通过集中
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63,77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本次权益
变动后，唐涤飞持有公司股份 3,438,332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70%。

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内，因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及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
由 42,800,000 股增加至 60,325,180 股。 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唐涤飞拟减持股份数量相应进行
调整。

2023 年 8 月 22 日，公司收到唐涤飞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2023 年 8 月 22 日，唐涤飞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31,250 股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2.00%。 本减持计划集中竞价部分已减持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唐涤飞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314,846 7.74% IPO前取得：3,314,84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唐涤飞 1,031,250 2.00% 2023/5/15 ～
2023/8/22

集中竞
价交易

76.65 －
162.52 110,306,077.05 已完成 3,016,154 5.00%

注：
1、“减持比例”以减持数量占减持时点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累计计算。
2、唐涤飞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1,031,250 股，本次减持计划中集中竞价减持部分已

减持完毕 ； 并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至 2023 年 8 月 17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382,700 股，减持比例（以减持数量占减持时点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累计计算）0.70%。 减持价格区
间 73.75 元 / 股 -135.00 元 / 股。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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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 9
人，实到 9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卢春宁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邓旋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董事会

聘任李颖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简历详见附件）。李颖女士具备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6 日
附件：
李颖女士简历
李颖，女，1987 年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会计师职称。 已取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1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公司证券部、办公室，现任公司办公
室证券业务室副主任业务师、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72-2595971
邮箱： liscl@163.com
地址：广西柳州市北雀路 117 号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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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第七号———钢铁》的要求，现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钢材产品 中型材 中板材 小型材 冷轧钢带 热轧钢带

2023 年 上
半年

产量（万吨） - 84.01 319.85 89.26 98.02
销量（万吨） - 84.50 321.23 89.43 98.51
销售收入（亿元） - 33.39 114.34 37.12 36.10
平均单价（元 /吨） - 3,951.72 3,559.44 4,150.22 3,664.88

2022 年 上
半年

产量（万吨） - 90.26 291.72 98.81 199.41
销量（万吨） - 89.51 285.08 97.30 107.00
销售收入（亿元） - 40.13 118.46 45.82 47.86
平均单价（元 /吨） - 4,483.29 4,155.24 4,709.58 4,472.70

2023 年 半
年 度 较
2022 年 同
期 增 减 比
例（%）

产量 - -6.92% 9.65% -9.66% -50.84%
销量 - -5.60% 12.68% -8.09% -7.93%
销售收入 - -16.79% -3.48% -19.00% -24.56%
平均单价 - -11.86% -14.34% -11.88% -18.06%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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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柳钢股份 60100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春宁（代） 李颖

电话 （0772）2595971 （0772）2595971

办公地址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 117号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 117号

电子信箱 liscl@163.com liscl@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2,151,146,208.79 71,412,255,338.10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666,618,588.73 9,814,684,776.71 -1.5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7,538,209,072.84 45,092,315,017.52 -1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4,717,172.41 -956,806,104.35 8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6,884,433.90 -960,050,711.18 7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071,876.43 5,126,160,022.95 -99.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9 -8.06 增加 6.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7 83.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7 83.78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1,45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57 1,910,963,595 0 无

王文辉 境内自 然
人 8.08 207,006,488 0 质押 203,469,5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02 26,245,003 0 无

李梓彬 境内自 然
人 0.89 22,929,948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69 17,610,000 0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二组合 其他 0.44 11,250,0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6,849,000 0 无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
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6,006,7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5,856,300 0 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外贸信托－量化权益精选尊
享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17 4,422,1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文辉为公司董事；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 :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柳州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20柳钢 01 175080.SH 2020-09-10 2023-09-11 10 4.5

柳州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22 柳 州 钢 铁
MTN001 102280420.IB 2022-03-03 2025-03-04 5 3.68

柳州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期中
期票据

22 柳 州 钢 铁
MTN002 （绿
色）

102282189.IB 2022-09-27 2025-09-27 5 3.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9.22 68.4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85 0.7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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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陇神戎发 股票代码 3005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元勤辉 段文新
电话 0931-5347119 0931-5347119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号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号
电子信箱 lsrfzq@163.com lsrfzq@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91,472,243.50 150,381,452.41 276,471,418.60 1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193,271.72 1,961,024.34 8,394,915.48 28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415,343.54 1,234,688.77 7,287,295.44 31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824,771.67 23,504,905.98 40,888,955.91 -143.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61 0.0065 0.0277 283.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61 0.0065 0.0277 28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0.27% 1.07% 4.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03,127,658.31 841,355,180.44 1,301,901,629.42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2,139,756.79 722,211,111.92 569,946,485.07 5.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3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9.93% 90,785,250 0

甘肃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1% 21,575,777 0

MORGAN� STANLEY� ＆
CO.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74% 2,247,984 0

康永红 境内自然人 0.55% 1,681,183 1,260,887
洪棋新 境内自然人 0.49% 1,484,800 0
李时军 境内自然人 0.45% 1,369,400 0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5% 1,351,000 0

董李巍 境内自然人 0.43% 1,306,100 0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CO.LLC 境外法人 0.39% 1,176,409 0

张金德 境内自然人 0.34% 1,031,745 877,5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甘肃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
股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3 年 1 月 5 日，公司取得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麻杏止咳胶囊《药品再注

册批准通知书》。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取得换发后的〈药品
生产许可证〉的公告》（2023-001）。

2、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丝路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增加注册资本，取得了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2023-009）。

3、2023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甘肃陇神
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3 年 2 月 6 日，因药品生产范围增加“合剂”申请变更，公司取得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换发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
取得换发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2023-015）。

5、2023 年 2 月 7 日， 普安制药取得了武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内资公司变更通知
书》，甘肃农垦集团原持有的普安制药 51%股权和甘肃药业集团原持有的普安制药 19%股权已
经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登记，公司完成对普安制药的收购。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
公告》（2023-016）。

6、2023 年 2 月 8 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签订“宣肺止嗽合剂”药品《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委托生产合同》，委托产量不得少于 10 万盒 / 月，委托期限暂定为自公司获得合剂药品
生产资质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委托生产的全部费用由普安制药在收到成品检验报告书后的
10 日内向公司付清，前两个月委托生产费用为 10.35 元 / 盒，从第 3 个月起委托费用为 10.0 元
/ 盒。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与控股子公司签署委托生产合同
的公告》（2023-017）。

7、2023 年 2 月 9 日，因企业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申请变更，公司取得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换发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
取得换发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2023-018）。

8、2023 年 2 月 15 日，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因扩建合剂生产线，以及委托公司生产宣肺止
嗽合剂（国药准字 Z20050288）事项申请登记变更，取得了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登记变更
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
取得换发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2023-019）。

9、2023 年 3 月 10 日，康永红先生因个人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申请辞去公司总
经理职务，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离任后不在公司工作。同时，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董事康永红先
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总经理
辞职及职务调整的公告》（2023-022）。

10、2023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董事会聘任钱双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副总经理刘茂盛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2023-024）。

11、2023 年 3 月 14 日，因企业负责人和质量授权人申请变更，公司取得甘肃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换发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
于取得换发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2023-026）。

12、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丝路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增加经营范围内容，取得了甘肃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
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2023-052）。

13、2023 年 6 月 5 日， 公司收到国有股东生物基金《关于陇神戎发股权协议转让的告知
函》，生物基金决定将其持有的公司 7.11%股权（21,575,777 股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甘
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陇资本”）。 本次国有股权转让实施完成后，生物基金
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兴陇资本持有公司 7.11%股权（21,575,777 股股份）。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同一控制下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2023-053）。

14、2023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因公司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茂盛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
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正财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8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2023-070）、《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202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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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并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
董事 7 人，实际参会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
董事长谢思瑜召集并主持，经与会人员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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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远航召集并主持，经与会人员认真审
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监事会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
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告的内容
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信息披露管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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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3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龙汽车 600686 厦门汽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季晓健

电话 0592-2969815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69号

电子信箱 600686@xmklm.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7,899,881,081.72 27,755,826,991.50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01,937,742.89 3,568,651,626.27 -13.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369,592,395.53 6,572,794,654.30 4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6,856,160.40 -219,888,397.2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9,073,560.18 -276,540,677.1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5,523,826.24 -842,285,148.0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7 -6.79 增加 5.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3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说明：计算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时均已扣除划分为权益的永续债 4.96
亿元及报告期归属于划分为权益的永续债持有人利息的影响。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5,29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
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32.25 231,227,846 0 无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10.57 75,757,575 0 无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4.00 28,680,525 0 无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1.19 8,567,2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兴
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8,149,400 0 未知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保宁新兴市场基
金（美国） 未知 0.97 6,931,200 0 未知

UBS??�AG 未知 0.95 6,840,592 0 未知

高华－汇丰－GOLDMAN,�SACHS�＆
CO.LLC 未知 0.67 4,836,385 0 未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三组合 其他 0.65 4,661,491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能源
车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4,415,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均为省国资委所辖省属有
企业；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本公司不详。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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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2023 年 7 月 25 日，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法院已裁
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4.1 条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虽然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
请，但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4.17 条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第 9.4.10 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因本节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 应当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本所终止其股票上市。”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应当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

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深圳风铭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4.1 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被
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虽然法院正式受理了重整申请，但后续仍
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
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4.17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

二、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4.1 条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虽然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但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
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 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 年修订）第 9.4.17 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修订）第 9.3.1� 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3.11� 条规定，若 2023 年年度报告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规定的任一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3、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2 年度
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8.1� 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叠加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4、 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8.1 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7 月 12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该情形仍未消除，仍
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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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205 号）（以下简称“《二轮问询
函》”），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并形成了第二轮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二轮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中介机构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 具体回复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
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6 日


